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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乘寶性論釋•善說日光 初稿版 偈颂 科判 
彌勒菩薩 造論  覺囊全知朵洛瓦 著釋  索達吉堪布 翻譯 禁止商用篡改 法律责任必究 

釋道淨 整理 20240708 12 稿 微信 qq 973451196 校对 圆兴 圆安 狄明利 李衛東 夏凡 
表 0-1：總說品 總表（總 2表） 

科判 頌詞 
頂禮具德殊勝上師及一切吉祥圓成實！ 
頂禮、供養、讚歎、皈依一切於有不損減、於無不增益依如實安住證悟而宣說之尊者！ 
於悉究竟深實相，基果究竟如來藏，道竟金剛瑜伽師，恭禮立誓釋彼義。世俗諸法皆空基， 
十二無變圓成實，得彼證彼宣說彼，諸佛菩薩尊前禮。尤其盡顯彼真義，彌勒無著與胞弟， 
以及龍樹父子等，示深實相尊前禮。明示如來藏之論，攝略撰寫彼註釋。 
於此大乘寶性論，隨同具德聖者無著之註釋而宣講分四： 

甲一、契義之論名 
梵語：瑪哈雅那俄達繞單札西札    藏語：特巴欽布傑喇密單究 
漢語：大乘寶性論 

甲二、成辦大義總頂禮 頂禮一切佛菩薩！ 

總
說
品 
 
甲
三
（
具
殊
勝
義
之
正
論
）
分
三
（
二
） 

乙一（安立
論體）分三 

丙一、總綱義 佛法僧界覺，功德佛事業，略攝全論體，此七金剛處。 
丙二、對應經教 自相系依次，總持王經序，知三處餘四，具慧佛法分。 
丙三、次第固定之理 佛生法生僧，僧得智藏界，終獲智大覺，具足利生法。 

乙
二
（
廣
說
分
支
）
分
二 

丙
一
（
廣
說
所
得
三
寶
之
分
支
）
分
三 
 
 
果
續 
（
自
相
續 
果
） 

丁
一
（
三
寶
各
自
本
體
）
分
三 

戊一
（究
竟皈
處佛
寶本
體）分
三 

己一、以讚歎
(而)真實宣說 

無初中末寂，佛自覺覺已，為未覺覺說，無畏恆常道， 
持勝智悲劍，金剛斬苦苗，見林繞疑牆，盡摧佛前禮。 

己二、分析彼義
(而)宣說 

無為任運成，非依他緣證，具足智悲力，具二利佛陀。 

己三、（以）（彼
等）對應(而)廣
說 

是無初中末，自性故無為，寂滅法身故，名謂任運成。 
各別自證故，非依他緣證，證此三故智，說道故為悲。
威力以智悲，斷除苦惑故，前三成自利，後三成他利。 

戊二
（彼
（佛）
之聖
教法
寶本
體）分
四 

己一、以讚歎真
實宣說 

非無有二俱，非俱無可擇，遠離諸釋詞，各別自證寂。 
無垢具智光，於諸所緣境，摧破貪嗔痴，正法日前禮。 

己二、分析彼義
而宣說 

無思二分別，淨明對治品，所能離貪者，具二諦相法。 

己三、彼等歸攝
為二諦 

遠離貪慾者，滅諦道諦攝，彼等依次第，三三功德知。 

己四、彼等對應
(而)（解說）理
由 

非擇非詮故，聖知故無思，寂無二分別，淨等三如日。 

戊三
（受
持佛
法者
僧寶
本體）
分三 

己一、以讚歎真
實宣說 

心性即光明，見惑無本性，真證諸眾生，無我寂滅邊。 
具見佛隨行，一切無障慧，具見無量眾，有境智前禮。 

己二、證成彼等攝為二功德 
如所盡所有，內智見清淨，
具慧不退僧，具無上功德。 

己三（彼等對
應(而)廣說）
分四 

庚一、廣說證悟如所有之理 
證眾寂法性，故為如所有，
彼亦自性淨，煩惱本盡故。 

庚二、廣說證悟盡所有之理 
證所知究竟，慧見眾生具，
遍知之法性，故為盡所有。 

庚三、彼等亦說為清淨 
如是證悟者，各別自智見，
無垢界無著，無礙故彼淨。 

庚四、宣說一切中最殊勝皈
依處 

智見清淨故，佛智無上故，
不退之聖者，眾生皈依處。 

丁二
（安立
三皈依
（處）
之理）
分三 

戊一、觀待必要安立三種之理 
依佛法弟子，信解於三乘，
及三作用眾，安立三皈處。 

戊二、後兩種（法與僧）非永久皈依處之理 
舍欺有法故，無故有畏故，
二法及聖眾，非勝永皈處。 

戊三、抉擇勝義皈依處 
勝義諸眾生，皈處唯一佛，
能仁法身故，僧究竟亦彼。 

丁三、以釋詞宣（解）說 稀有無垢故，具力世莊嚴，是最殊勝故，無變故為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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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0-2：總說品 總表（總 2表） 

 
總
說
品 
 
甲
三
（
具
殊
勝
義
之
正
論
）
分
三
（
二
） 

乙
二
（
廣
說
分
支
）
分
二 

丙
二
（
廣
說
得
法
四
處
之
分
支
）
分
三 

丁一（共同宣說）分四 

戊一、四處成為聖者境之理 
有無垢真如，無垢佛德業，
彼生妙三寶，見勝義者境。 

戊二、宣說彼等亦不可思議 
此三寶種姓，見一切者境，
彼四依次第，四因不可思。 

戊三、廣說其理由 
清淨具染故，無染清淨故，
無分之法故，任運無念故。 

戊四、(推理)因緣（之）安立 
所證及證悟，證支令證故，

依次一淨因，三處是為緣。 

丁
二
（
各
自
本
體
）
分
四 

基
續 
（
自
相
續 
因
） 

第一如
來藏品 
（表 1） 
（5表） 
 
戊一
（所證
法界之
義）分
八 

己一、法界周遍之理                               （表 1-1） 
己二、以總綱略說能遍                             （表 1-1） 

己
三
（
廣
說
總
綱
義
）
分
八
           

庚一（本體及因清淨之義）分二                  （表 1-1） 
庚二（果及業成就之義）分二                   （表 1-1） 
庚三（具眾功德之義）分二                      （表 1-1） 
庚四（以行人分類趨入之義）分二                （表 1-1） 
庚五（分析）（分位唯名之義）分二               （表 1-1） 
庚六（如虛空般普行之義）分二                  （表 1-1） 

庚七
（恆時
（常）
無變之
義）分
二 

辛一、宣說無變之分位                  （表 1-1） 
辛二
（廣
說彼
理）
分三 

壬一（因障礙不清淨分位亦無變之理）分二 
（表 1-2） 

壬二（不清淨清淨分位亦無變之理）分二 
（表 1-2） 

壬三（極清淨分位亦無變之理）分二（表 1-2） 
庚八（功德無別之義）分二                      （表 1-3） 

己四、解說之攝義承接                             （表 1-3） 

己五（依承接
以比喻宣說）
分二    

庚一（有垢真如共共同（同）法對應）分三 
（表1-3～1-4） 

庚二（垢染與如來藏（二者）各自同法對應）分二
（表1-5） 

己六、以信心證悟教（之）義（之理）               （表 1-5） 
己七、認清所證之（義）空性                       （表 1-5） 
己八（（宣說）以彼等解說之必要）分二              （表 1-5） 

道
續 
（
他
相
續 
緣
） 

第二菩提品 
（表 2）（2表） 
 
戊二（證悟本
體菩提之義）
分三 

己一、略說所說義之分類                     （表 2-1） 
己二、歸納講法總綱                          （表 2-1） 

己三（彼等對
應而廣說）分
七 

庚一（得清淨中本體因之義）分二（表 2-1） 
庚二（離垢果之義）分二          （表 2-1） 
庚三（自他二利事業之義）分二   （表 2-1） 
庚四（所依具功德之義）分二    （表 2-1） 
庚五（以三身類別趨入之義）分二（表 2-2） 
庚六（彼等恆常之義）分二      （表 2-2） 
庚七（如實不可思議之義）分二  （表 2-2） 

第三功德品 （表 3）（2 表） 
戊三（證悟分支功德之義）分二 

己一（對應二身數目之分類）分二（表 3-1） 

己二（抉擇分別功德）分四（表 3-1～3-2） 

第四事業品 （表 4）（4 表） 
戊四（能證(方便)事業之義）
分二 

己一（宣說任運不間斷之理）分二 （表 4-1） 

己二（以比喻決定）分四     （表 4-2～4-4） 

第五利益品 （表 5）丁三（彼等功德）分二 
戊一（以讚歎殊勝方式略說）分二 

戊二（以其他差別解說彼）分二 

乙三、圓滿所為 

甲四（解說圓滿造論事宜）分二 （表 6） 
乙一（廣說所說義）分三 

乙二、以講法歸納宣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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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第一 如來藏品 戊一（所證法界之義）分八（總 5表） 
科判 頌詞 

第
一
 
如
來
藏
品 
 
戊
一
（
所
證
法
界
之
義
）
分
八 

己一、法界周遍之理 

佛身遍現故，真如無別故，
具種故眾生，恆具如來藏。 
佛智入眾生，性無垢無二，
佛種擇果故，眾具如來藏。 

己二、以總綱略說能遍 
體因果業具，入分位普行，
恆常德無別，勝義界密意。 

己
三
（
廣
說
總
綱

義
）
分
八 

庚一
（本
體及
因清
淨之
義）

分二 

辛一、共同宣說所淨能淨 
如寶空水淨，自性恆無染，
信法殊勝慧，等持悲所生。 

辛二（解
說各自本
體）（差
別）分二 

壬一、所淨本體之義 
威力不變異，潤體自性故，
與珠寶虛空，水功德同法。 

壬二（能淨因
之義）分二 

癸一、斷除所斷四障之理 

嗔法及我見，畏懼輪迴苦，
無視眾生利，大欲者外道，
聲緣之四障，淨因勝解等，
法即有四種。 

癸二、以對治成佛子之理 
信解勝乘種，慧生佛法母，
禪樂胎處悲，乳母佛生子。 

庚二
（果
及業
成就
之
義）
分二 

辛一、共同宣說所得能得 
淨我樂常德，波羅蜜多果，
厭苦欲得寂，發願之業者。 

辛二
（解
說各
自本
體差
別）
分二 

壬一
（所
得果
之義）
分三 

癸一、斷除所斷顛倒之理 
略攝此等果，是以於法身，
遣除四顛倒，對治而安立。 

癸二、以此（斷）而得四果之理 

彼性清淨故，斷習氣故淨，
滅我無我戲，是故為勝我。 
除意自性蘊，彼因故為樂，
證悟輪與涅，等性故為常。 

癸三、以得而解脫二邊之理 
以慧無餘斷愛我，愛眾悲尊非得寂， 
此依智悲覺方便，聖者不住輪涅邊。 

壬二（能得
（作）業之
義）分二 

癸一、若無法界應成不證舍取 
設若無佛性，於苦不厭離，
不欲樂涅槃，亦無希求願。 

癸二、有種姓故證悟功過之作用 
見有痛苦過，涅槃安樂德，
此有種姓故，無種姓無故。 

庚三（具眾功德
之義）分二 

辛一、共同宣說因果功德 
如大海無量，德寶無盡處，
具無別功德，本性故如燈。 

辛二（解說各自
本體差別）分二 

壬一、具因功德之義 
攝法身佛智，大悲界性故，
以器珍寶水，說與大海同。 

壬二、具果功德之義 
無垢處神通，智無垢真如，
無別故與燈，光暖色同法。 

庚四（以行人分類趨入之義）
分二 

辛一、以三所依趨入宣說之理 
分別入凡聖，圓佛之真如，
見真於眾生，說此如來藏。 

辛二、彼等亦次第清淨之理 
異生乃顛倒，見真諦者反，
如來則如實，無倒無戲論。 

庚五（分析）（分位唯名之義）
分二 

辛一、三分位立三名稱之理 
不淨不淨淨，極淨依次第，
是名為眾生，菩薩與如來。 

辛二、以三名攝六義之理 
本性等之義，此六攝界性，
於諸三分位，是以三名說。 

庚六（如虛空般普行之義）分二 
辛一、以無分別周遍之理 

如無分別性，虛空普隨行，
心性無垢界，如是普行性。 

辛二、總相無可分之理 
彼總法相遍，過功及究竟，
猶如虛空遍，下中上色相。 

庚七（恆時（常）無變之義）分二 辛一、宣說無變之分位 
過失客塵性，功德性具故，
如前後亦然，無變之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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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2：第一 如來藏品 戊一（所證法界之義）分八（總 5表） 

戊
一
（
所
證
法
界
之
義
）
分
八 
 
己
三
（
廣
說
總
綱
義
）
分
八 
 
庚
七
（
恆
時
（
常
）
無
變
之
義
）
分
二 
 
辛
二
（
廣
說
彼
理
）
分
三 

壬
一
（
因
障
礙
不
清
淨
分
位
亦
無
變
之
理
）
分
二 

癸
一
（
如
虛
空
無
變
之
理
）
分
三 

子一、略說 如虛空普行，細微故無染，如是於眾生，安住此無染。 

子
二
（
廣
說
）
分
五 

丑一、有法現生滅之理 世間諸一切，空中生與滅，如是無為界，根等生與滅。 

丑二、法界無滅之理 虛空未曾為，諸火所焚燬，如是此不為，死病老火焚。 

丑三（宣

說彼等

之實相）

分三 

寅一、比喻 地依水依風，風住於虛空，虛空則非住，風水與地界。 

寅二、意義 
如是蘊界根，依於業煩惱，業惑恆常依，非理之作意。 

非理作意者，依存清淨心，心之自性法，不住於一切。 

寅三、彼等對

應 

當知猶如地，一切蘊處界，當知如水界，有情業煩惱。 

非理作意者，觀如風之界，自性如虛空，不依亦不住。 

丑四、驟然成輪迴之理 
非理作意者，住於心自性，非理作意者，促成業煩惱。 

業與煩惱水，生諸蘊處界，如彼壞與成，形成生與滅。 

丑五、自性無變之理 心性如虛空，無因亦無緣，無聚無有生，無滅亦無住。 

子三、攝義 心自性光明，無變如虛空，邪念生貪等，客塵不染彼。 

癸二（解說彼等差別）分二 

子一、無變遠離生滅之差別 
以業惑水等，非令此真成，

死病老烈火，亦不會焚燒。 

子二、改變對應三火之差別 
當知劫末火，地獄平常火，

依次如死火，病火與老火。 

壬二
（不
清淨
清淨
分位
亦無
變之
理）
分二 

癸一（真實
宣說不以生
等改變之
義）分二 

子一、無變亦顯現變化之理 
解脫生死與病老，如實證悟此自性， 

離生等禍以彼因，具慧悲眾故依存。 

子二（廣說彼

義）分二 

丑一、不以痛苦變化之理 
聖者已根除，死病老痛苦，

以業惑感生，彼無故無彼。 

丑二、由悲心顯現變化之理 
真見真如故，已超越生等，

然悲尊示現，生死及老病。 

癸二
（認
清十
地佛

子功
德）
分五 

子一、發心功德 
佛子證悟此，無變法性已，見無明蔽眾，生等誠稀有。 
獲得聖行境，示於凡行境，故成眾生親，方便大悲尊。 

子二、入勝行功德 
彼離諸世間，世間中不動，利世於世間，不染世垢行。 
如蓮生水中，不為水所染，此雖生世間，不染世間法。 

子三、（得）不退轉功
德 

成辦所為事，心恆如火燃，恆常入定寂，靜慮等至中。 

子四、最後有功德 
先前引業感，離諸分別故，彼為成熟眾，非為勤作行。 
或說或色身，或行或威儀，應機予調化，彼知如是性。 
恆常任運成，普天之眾生，無礙具慧彼，真行眾生利。 

子五、宣說成辦二利之
差別 

菩薩之此理，後得於世間，真實度眾生，與如來等性。 
然如地與塵，海與蹄跡水，佛陀與菩薩，差別亦如此。 

壬三
（極
清淨
分位
亦無
變之
理）
分二 

癸一、略說無變之理由 
無盡具法故無變，無後際故眾皈依， 
不分別故恆無二，無作性故無滅法。 

癸二
（廣
說彼
義）

分三 

子一（遠離生等之義）分二 

丑一、各自宣說 
無生亦無死，無害亦無老，
彼乃常堅故，寂滅永恆故。 

丑二、對應廣說 

彼即意性身，不生常有故，
不可思死歿，不死堅穩故。
細微習氣病，不害寂滅故，
現行無漏業，不老永恆故。 

子二、攝義承接 
二句如是二，二二依次第，
了知無為界，常有等之義。 

子三、安立常有等之因 

具無盡德故，非變性常義，
等同邊際故，皈依性堅義。 
不分別性故，無二法性寂，
無改功德故，無毀義永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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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3：第一 如來藏品 戊一（所證法界之義）分八（總 5表） 

戊
一
（
所
證
法
界
之
義
）
分
八 

己
三
（
廣
說
總
綱
義
）
分
八 

庚
八
（
功
德
無
別
之
義
）
分
二 

辛一、以名義略說 
彼即法身即如來，聖諦勝義之涅槃， 
故如日光德無別，佛外無有餘涅槃。 

辛
二
（
廣
說
彼
等
本
體
）
分
三 

壬一（廣說名稱差別）
分二 

癸一、以四義說四名之理 
略攝無漏界，以四義類別，
可知法身等，四種名差別。 

癸二、與彼等意義對應解說 
佛法無有別，獲得彼種姓，
無妄無欺性，自性本寂滅。 

壬二（廣說意義本體）分二 
癸一、廣說無二之義 

諸相正等覺，斷垢及習氣，
佛陀與涅槃，勝義無二性。 

癸二、廣說涅槃之義 
一切相無數，無思無垢德，
無別相解脫，解脫即如來。 

壬三
（以
比喻
決定
彼
等）
分二 

癸一、以圖畫比
喻決定 

猶如繪畫者，精通各有別，知某分支者，去他處不定。 
複次君主王，賜布命彼等，汝等所有人，於此繪吾像。 
彼等聽從命，盡力行畫事，正當行彼等，一人赴他境。 
因彼往他境，不全故彼畫，一切諸分支，不能皆圓滿。 
能繪一切者，具施戒忍等，一切相之最，空性說成像。 

癸二（以日輪
（太陽）比喻
決定）分二 

子一、以四種同法說明與日輪
等同 

慧智及解脫，明射清淨故，
無異故與光，光線日輪同。 

子二、佛外無究竟涅槃之理 
故未成佛前，不能得涅槃，
如離光光線，不能見日輪。 

己四、解說之攝義承接 如是如來藏，安立說為十，住惑殼內彼，以諸喻可知。 

己
五
（
依
承
接
以
比
喻
宣
說
）
分
二 

庚
一
（
有
垢
真
如
共
共
同
（
同
）
法
對
應
）
分
三 

辛一、略
說法界周
遍眾生之
理 

敗蓮中佛蜂中蜜，糠中精華糞中金，地下寶藏小果芽，破衣之內如來像，
賤女腹內人中王，泥中具有珍寶像，如是煩惱客塵障，眾生中住此佛性。 
垢如蓮花蜂，糠秕與糞地，果皮與破衣，劇苦逼女泥。 
佛蜜精金藏，涅珠寶佛像，洲主尊寶像，同無垢佛性。 

辛
二
（
廣
說
其
喻
義
）
分
三 

壬
一
（
以
九
種
比
喻
說
明
眾
生
中
安
住
法
界
之
理
）
分
九 

癸一（如敗蓮中佛）
（說明眾生存在法
界之理）分三 

子一、能表之喻 
如色敗蓮住，妙相如來尊，
無垢天眼見，令從蓮苞現。 

子二、所表之義 
善逝遍無間，佛眼見自性，
無覆住後際，悲尊令解障。 

子三、對應解說 
如凋零閉蓮中佛，天眼見已除蓮瓣， 
見貪嗔等垢殼覆，眾具佛藏悲摧障。 

癸二（如蜜蜂中蜂蜜）（說明
眾生中安住法界之理）分三 

子一、能表之喻 
如蜂群繞蜜，智士尉求彼，
見已依方便，令蜂群離彼。 

子二、所表之義 
大仙遍知眼，見智界如蜜，
彼障如蜜蜂，而令永斷除。 

子三、對應解說 

無數蜂障蜜，尉求蜂蜜人，
驅散彼等蜂，如願行蜜用。 
眾具無漏智，猶如蜂之蜜，
煩惱如蜜蜂，善毀佛如士。 

癸三（如
糠秕中果
實）（說明
眾生有法
界之理）
分三 

子一、能表之喻 
如具糠糧食，不為人所用，
希求食等者，糠中取出彼。 

子二、所表之義 
眾具煩惱垢，相雜佛亦爾，
未離雜惑垢，佛業不現有。 

子三、對
應解說 

如稻蕎麥稞，果實未出糠，未熟則不為，人所用美食。 
眾具法自在，未脫惑殼身，惑飢逼眾前，不賜法喜味。 

癸四（如糞中金條）
（如不淨中金條說
明眾生有法界之理）
分三 

子一、能表之喻 

如人遊時金，落入髒腐處，
不壞彼依然，安住數百年。
具淨天眼天，見已告人言：
此有金至寶，淨此製成寶。 

子二、所表之義 
佛見陷不淨，惑中眾生德，
為淨惑淤泥，於眾降法雨。 

子三、對應解說 
天見落髒腐處金，為淨策勵示最妙， 
佛見墮髒惑佛寶，遍眾為淨說正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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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4：第一 如來藏品 戊一（所證法界之義）分八（總 5表） 

戊

一

（

所

證

法

界

之

義

）

分

八 

己

五

（

依

承

接

以

比

喻

宣

說

）

分

二 

庚

一

（

有

垢

真

如

共

共

同

（

同

）

法

對

應

）

分

三 

辛

二

（

廣

說

其

喻

義

）

分

三 

壬

一

（

以

九

種

比

喻

說

明

眾

生

中

安

住

法

界

之

理

）

分

九 

癸五（如地下(大)寶藏）（說

明眾生住有法界之理）分三 

子一、能表之喻 
如貧舍地下，具有無盡藏，

彼人不知彼，藏不說我此。 

子二、所表之義 
入心內寶藏，淨無破立性，

未證此眾生，常受多貧苦。 

子三、對應解說 

貧舍有寶藏，寶藏於彼人，

不說我在此，彼人不知彼。 

法藏住心舍，眾生如貧者，

為令彼得彼，仙人誕生世。 

癸六（如皮中苗芽）（說明眾

生中有法界之理）分三 

子一、能表之喻 
芒果等樹果，有種芽無壞，

耕田灌溉等，漸次成樹王。 

子二、所表之義 
眾生無明等，果皮內界善，

如是依彼善，漸成能仁王。 

子三、對應解說 

如依水日光，風地時空緣，

娑羅及芒果，果皮內生樹， 

眾生惑果皮，內圓佛種芽，

如是由善緣，見法得增上。 

癸七（如破衣中佛像）（說明

眾生住有法界之理）分三 

子一、能表之喻 
如寶造佛像，垢穢破衣裹，

置路天人見，為解言彼事。 

子二、所表之義 
無礙眼照見，異惑裹佛性，

亦遍於旁生，為解示方便。 

子三、對應解說 

如寶性佛像，垢穢破衣裹，

置路天眼見，為解示於人。 

見惑破衣裹，住於輪迴道，

佛性畜亦具，為解佛說法。 

癸八（如女（人）懷

王）（說明眾生住有

法界之理）分三 

子一、能表之喻 
貌丑無怙女，住於無怙處，

胎懷國王尊，不知在自腹。 

子二、所表之義 
生三有如無怙舍，不淨眾生如孕婦， 

彼懷王故有依怙，無垢界如住彼胎。 

子三、對應解說 

身上著垢衣，丑女懷君王，

無怙舍宅中，感受大痛苦。 

如是自內住，有怙思無怙，

有情因煩惱，意不寂受苦。 

癸九（如泥模中金

像）（說明眾生住有

法界之理）分三 

子一、能表之喻 
如內金像形圓滿，滅盡自性外泥性， 

見知彼者為淨化，內金去除一切障。 

子二、所表之義 
見自性光明，諸垢客塵性，

令如寶源眾，淨障證大覺。 

子三、對應解說 

無垢燦金造，泥內之佛像，

滅盡之自性，智者知除土。 

遍知知如淨，純金寂滅心，

說法捶打行，去除一切障。 

壬二、廣說一切淨法界垢之理 

壬三、複次善加對應明示 

辛三、攝說無始之理 

蓮花蜂糠秕，不淨糞與地，果皮及破衣，女人胎泥模。 

如佛蜜果實，純金寶藏樹，寶像轉輪王，以及純金像。 

眾界煩惱殼，無系無始時，心自性無垢，無始如是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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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5：第一 如來藏品 戊一（所證法界之義）分八（總 5表） 

戊
一
（
所

證
法
界
之
義
）
分

八 

己
五
（
依
承

接
以
比
喻
宣
說
）
分

二 

庚
二

（
垢
染
與
如
來
藏

（
二
者
）
各
自
同
法

對
應
）
分
二 

辛一
（表
示客
塵差

別之
理）
分四 

壬一、能障垢之分類 
貪嗔痴及彼，強現行習氣，見修道所斷，依不淨淨地。 
九垢以蓮苞，此等喻盡宣，隨煩惱之殼，分類無有量。 

壬二、彼障（礙）眾
生法界之理 

貪等此九垢，略攝依次第，以蓮花苞等，九喻真實宣。
此垢令凡夫，羅漢學具慧，次第四與一，二二不清淨。 

壬三、詳細對應各自
喻義 

如蓮淤泥生，現前心歡喜，後成不歡喜，貪喜亦如是。 
猶如蜜蜂群，煩亂而蟄刺，如是生嗔者，令心生痛苦。 
如糧等果實，外在糠秕覆，如是見藏義，無明蛋殼蔽。 

不淨不合意，如是具貪眾，依欲是因故，現行如不淨。 
如寶覆蓋故，不知不得藏，眾生自然性，無明習地障。 
如芽等漸生，能破種子皮，如是見真如，遣除諸見斷。 
與聖道相屬，摧壞見心者，修道智所斷，說為如破衣。 
依於七地垢，猶如胎包垢，猶如離胎包，無念智如熟。 
隨系三地垢，當知如泥染，是以大本性，金剛喻定摧。 

壬四、歸納（解說）彼等總義 貪等九種垢，如同蓮花等。 

辛二
（表
示自

性法
界差
別之
理）
分三 

壬一、略說以九喻表示三法之理 三自性攝故，界性如佛等。 

壬二、各自分析彼義 
此自性法身，真如與種姓，
彼是以三喻，一五喻可知。 

壬
三
（

廣
說
各
自
本
體
）
分

三 

癸一（廣說法身之
喻義）分二 

子一、宣說法身之分類 
當知法身二，法界極無垢，
彼之等流說，甚深種種理。 

子二、彼等與比喻對應 

出世故世間，此喻不可得，
如來與佛性，唯是相似說。 
宣說深細理，如蜂蜜一味，

宣說種種理，如異皮果實。 

癸二、宣說真如之喻義 
自性無變異，善妙清淨故，
是說此真如，如同純金像。 

癸三（廣說種姓
之喻義）分三 

子一、以比喻說明二種姓 
如寶藏果樹，可知二種姓，
無始自性住，真受殊勝性。 

子二、由彼得三身之理 
許此二種姓，獲得佛三身，
第一得初身，第二得後二。 

子三、彼等對應比喻 

當知本性身，莊嚴如寶像，
自性非所作，功德寶藏故。 
具大法政故，報身如輪王，
影像自性故，化身如金像。 

己六、以信心證悟教（之）義（之理） 
自然之勝義，是以信所證，
日輪璀璨光，無目不得見。 

己七、認清所證之（義）空性 
此無何所破，亦無少所立，真實觀真性，見真性解脫。 
具有別法相，界性客塵空，具無別法相，無上法不空。 

己八
（宣
說）
（以
彼等
解說
之必
要）
分二 

庚一、以問答略說必要 
如雲如夢幻，彼說所知空，復此佛何說，眾生有佛性? 
為斷心怯懦，輕視眾生劣，邪執損減真，貪我五過說。 

庚二
（廣
說其
義）
（廣
解說
義）
分二 

辛一、解說於他說空性
之密意 

真實際遠離，一切有為相，煩惱業異熟，以如雲等說。 
煩惱猶如雲，業如夢受用，惑業異熟蘊，如幻亦如化。 

辛二
（宣
說此
續中
所說
法界
之功
德）
分三 

壬一、為斷過失
而說法界之理 

先如是安立，復此無上續，為斷五過失，宣說有佛性。 

壬二、所斷五過
如何產生之理 

如此未聞彼，以輕自過失，心怯之有者，不生菩提心。 
生菩提心者，自詡我殊勝，於未生覺心，則入下劣想。 
如是思維者，不生真實智，故非真實執，不解真實義。 
造作客塵故，眾生過非真，真實過無我，功德自性淨。 
執著非真過，損減真功德，具慧不得見，自他平等慈。 

壬三、斷除過失
速得功德之理 

如此聽聞彼，歡喜敬如佛，慧智大慈生，生此五法故， 
無罪視平等。無過具功德，同等愛自他，速得正覺果。 



大乘宝性论释•善说日光 初稿版 偈颂 科判    8  /  15 
 

表 2-1：第二 菩提品 戊二（證悟本體菩提之義）分三（總 2 表） 
科判 頌詞 

第
二
 
菩
提
品 
 
戊
二
（
證
悟
本
體
菩
提
之
義
）
分
三 

己一、略說所說義之分類 淨得離二利，所依深與廣，以及大本性，有際如所性。 
己二、歸納講法總綱 以本體因果，事業具趨入，恆常不可思，安立為佛地。 

己
三
（
彼
等
對
應
而
廣
說
）
分
七 

庚一
（得
清淨
中本
體因
之
義）
分二 

辛一、略說得清淨之理 
自性光明說，如日與虛空，客煩惱所知，密雲障礙遮。 
離垢具佛德，常穩恆佛陀，依法無分別，辨別智慧得。 

辛
二
（
廣
說
）
分
二 

壬一（具
二清淨
本體之
義）分二 

癸一、真實 
佛陀以無別，淨法而安立，
如日與虛空，智斷二法相。 

癸二（差別）
分二 

子一、自性光明之差別 
光明非造作，無別而趨入，
具超恆河沙，佛陀一切法。 

子二、遠離客塵之差別 
自性不成立，周遍客性故，
煩惱所知障，是說猶如雲。 

壬二、能得智慧因之義 
遠離二障因，即是二種智，
無分別及彼，後得許為智。 

庚
二
（
離
垢
果
之
義
）
分
二 

辛一、以比喻略說無垢 
淨水漸茂蓮覆湖，離羅睺口之望月， 
離煩惱雲之日輪，無垢具德故具光。 
能仁蜜果實，寶金寶藏樹，無垢寶佛身，王金像如佛。 

辛二
（廣說
理由）
分三 

壬一、智慧生二身
之理 

猶如湖泊等，淨貪等客惑，攝略說彼者，無分別智果。 
具諸殊勝相，佛身定隨得，如是說彼者，後得智慧果。 

壬二、斷除三毒而
成辦二利之理 

斷除貪等塵，於所化蓮花，降靜慮水故，佛如淨水池。 
解脫嗔羅睺，大悲大慈光，周遍眾生故，佛如淨滿月。
解脫愚痴雲，以智光遣除， 眾生黑暗故，佛如無垢日。 

壬三、清淨垢染而
得如來藏之理 

不等等法故，施予妙法味，遠離皮殼故，如佛蜜果實。 
淨以功德物，能除貧窮故，賜解脫果故，如金寶藏樹。 
珍寶法身故，二足尊勝故，珍寶色相故，佛如寶王金。 

庚三
（自
他二
利事
業之
義）
分二 

辛一、略說成辦二利之理 

無漏周遍無滅法，穩寂恆常無遷處， 
佛如虛空諸正士，六根領受真義因。 
見非大種色，聽聞純妙語，嗅佛淨戒香，品大聖法味， 
受定所觸樂，證體深理因。細思勝義樂，佛如空離相。 

辛
二
（
廣
說
）
分
三 

壬一、總說成辦二利
之理及分類 

略攝當了知，二智作用此，解脫身圓滿，法身即淨化。 
解脫與法身，當知二一相，無漏周遍故，無為依處故。 

壬二、別說自利圓滿 

滅煩惱習氣，是故為無漏，無著無礙故，許智是周遍。 
終究無滅性，故是無為法。無滅是略說，堅等解說彼。 
當知四種滅，與堅等反故，衰敗變中斷，不可思變遷， 
無彼故可知，堅寂常不遷。 

壬三、別說他利圓滿 
無垢智彼是，白法依故處，如非因虛空，見色聞聲等， 
香味觸法因，二身無障行，堅穩根境生，無漏功德因。 

庚
四
（
所
依
具
功
德
之
義
）
分
二 

辛一、略說名稱差別 
無思常堅寂永恆，滅遍離念如虛空。 
無著無礙斷粗觸，無見取善無垢佛。 

辛
二
（
廣
說
理
由
）
分
二 

壬一、具彼等功德之理  
以解脫法身，宣說自他利，
二利所依具，不可思等德。 

壬
二
（
決
定
具
足
之
功
德
）
分
二 

癸一（廣說甚深之理
由）分三 

子一、總說不可思議之理 
遍知智慧境，佛非三慧境，
故當了悟智，有情不可思。 

子二、別說差別 
細故非聞境，勝義非思境，
法性甚深故，非世修等境。 

子三、理由對應比喻 
如天盲於色，凡夫未曾見，
聖亦如初生，室內嬰光色。 

癸二
（解說
後面理
由）分
三 

子一、不變之功德 
離生故常有，無滅故堅穩，
無二故寂滅，法性住故恆。 

子二、斷
證之功德 

滅諦故善滅，普證故周遍，無住故無念，斷惑故無著。 
淨所知障故，無礙於一切，無二堪能故，是離粗所觸。 

子三、清淨之功德 
無色故無見，無相故無取，
清淨故善性，除垢故無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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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第二 菩提品 戊二（證悟本體菩提之義）分三（總 2 表） 

戊
二
（
證
悟
本
體
菩
提
之
義
）
分
三 
 
己
三
（
彼
等
對
應
而
廣
說
）
分
七 

庚
五
（
以
三
身
類
別
趨
入
之
義
）
分
二 

辛一（略
說法相之
差別）分
三 

壬一、本性身具五相 
無初中後無分割，無二三垢無分別， 
法界自性證悟彼，入定瑜伽行者見。 

無量超恆沙，無思無等德，如來無垢界，斷諸習氣過。 

壬二、報身具五差別 
種種妙法光明身，勤成眾生解脫利， 
行持如摩尼寶王，種種事物非彼性。 

壬三、化身具三法 世間入寂道，成熟與授記，因色此常住，如虛空色法。 

辛
二
（
廣
說
其
義
）
分
三 

壬一、共同分類 
自生一切智，是名謂佛陀，勝涅槃無思，摧敵各別性。 

析彼以深廣，大本性功德，所立自性等，三身而行持。 

壬
二
（
各
自
安
立
）
分
三 

癸一
（本
性身
之安
立）
分二 

子一、略說法相
與功德 

佛陀本性身，具足五法相，略攝當了知，具足五功德。 

子二

（廣說

彼等本

體）分

二 

丑一、廣
說法相 

無為無分割，斷除二種邊，解脫煩惱障，所知等至障。 
無垢無分別，是瑜伽境故，法界本體性，清淨故光明。 

丑二、廣
說功德 

真實本性身，具無量無數，無思無倫比，清淨究竟德。 
無量等依次，廣大無數故，非尉思境故，盡斷習氣故。 

癸二
（受用
圓滿身
之安
立）分
三 

子一、廣說安立 
受用種種法，自性法現故，淨悲之等流，利生不斷故。 
任運無分別，如求滿願故，以摩尼神變，安住圓受用。 

子二、總結宣說 說示事不斷，無有諸現行，示非彼本體，此示種種五。 
子三、依緣顯現
差別之理 

如依種種色，非真寶珠現，眾生種種緣，遍主非真現。 

癸三
（化
身之
安
立）
分二 

子一、殊勝化身

示現十二相之理 

大悲知世間，照見諸世間，法身不動中，以異化身性， 
示現真投生，從兜率天降，入胎及誕生，精通工巧明。 

遊戲享妃眷，出家與苦行，至菩提迦耶，降魔圓正覺， 
轉大妙法輪，趣入涅槃相，於諸不淨剎，示現有際間。 

子二（彼
之作用次
第引導所
化之理）
分三 

丑一、普通人入小乘之理 
知無常苦空，寂音之方便，
令眾厭三有，趨入於涅槃。 

丑二、小乘者以大
乘成熟之理 

入於寂道者，具得涅槃想，宣說法華等，
法之真實性。 
彼等除前執，方便智慧攝，成熟於勝乘。 

丑三、大乘者行（於）解脫之理 授記大菩提。 

壬三（彼等攝義）分二 

癸一、對應理由攝為三 
甚深圓滿力，隨凡義引故，
依如此等數，深廣大本性。 

癸二、對應實相攝為二 
於此初法身，後者即色身，
如色住虛空，色身住法身。 

庚六
（彼
等恆
常之
義）
分二 

辛一、略說恆常之理由 
無量因與眾無盡，悲神變智具圓滿， 
法之自在摧死魔，無體世怙故恆常。 

辛二
（廣
說彼
義）
分三 

壬一、色身（恆）常（有）
之理由 

捨身命受用，受持妙法故，普利眾生故，初誓究竟故。 
佛陀即清淨，大悲趨入故，神通足示現，彼住行持故。 
依智而解脫，輪涅執二故，恆具無量定，圓滿安樂故。 
行於世間中，不染世法故。 

壬二、法身恆常之理由 
無死得住寂，無死魔行故，無為之自性，能仁本滅故。 
恆成無依者，依怙等之故。 

壬三、彼等總攝義 以初七種因，色身恆常性，後三是本師，法身恆常性。 

庚七
（如
實不
可思
議之
義）
分二 

辛一、略說不可思議之理 
因非語境勝義攝，非分別境離喻故， 
無上有寂不攝故，佛境聖亦不可思。 

辛二
（廣
說原
因）分
三 

壬一、依次說原因 
無詮故無思，勝義故無詮，非擇故勝義，非量故非擇。 
無上故非量，非攝故無上，無住故非攝，功過無別故。 

壬二、對應二身總結 五因細微故，法身不可思，六非彼性故，色身不可思。 

壬三、功德事業不可思議之理 
無上智悲等功德，功德竟佛不可思， 
自生末者之此理，仙大自在亦未覺。 



大乘宝性论释•善说日光 初稿版 偈颂 科判    10  /  15 
 

表 3-1：第三 功德品 戊三（證悟分支功德之義）分二（總 2 表） 

科判 頌詞 

第

三

 

功

德

品 

 

戊

三

（

證

悟

分

支

功

德

之

義

）

分

二 

己一（對應二

身數目之分

類）分二 

庚一、分別宣說身與
功德 

二利勝義身，依彼世俗身，離系異熟果，六十四功德。 

庚二、分別對應彼等 
自利富有處，是為勝義身，諸佛表示身，他利圓滿處。 

初身具力等，離系之功德，二具大士相，異熟之功德。 

己

二

（

抉

擇

分

別

功

德

）

分

四 

庚一、略說喻義對應總綱 
力摧無明如金剛，無畏眷中如獅子， 

如來不共如虛空，能仁示二如水月。 

庚

二

（

廣

說

各

自

安

立

）

分

二 

辛

一

（

廣

說

自

利

勝

義

法

身

具

有

之

離

系

果

功

德

）

分

三 

壬一（解

說佛陀

之十力）

分二 

癸一、認清所

表義本體 

知處非處業，異熟與根性，界性及信解，趣行靜慮等， 

染汙無有垢，隨念諸宿世，天眼與寂滅，智力有十種。 

癸二、以能表

比喻決定 

處非處異熟，種種界趣行，信解染淨根，隨念諸宿世。 

天眼漏盡理，穿毀斷無知，盔甲堅牆林，故力如金剛。 

壬二

（解

說四

無畏）

分二 

癸一
（認清
義本
體）分
二 

子一、
本體 諸法圓菩提，能滅諸道障，說道及說滅，無畏有四種。 

子二、
作用 

自他所知法，自知令知故，斷令斷所斷，修行所修故。 

得令得所得，無上極無垢，自為他說諦，故大仙無礙。 

癸二、以比喻決定 
獸王林邊常無畏，無懼行於群獸中， 

會中能仁獅子王，善住無待堅具力。 

壬
三
（
解
說
十
八
不
共
法
）
分
二 

癸一

（真

實宣

說意

義）

分二 

子一

（十

八不

共法

各自

分類）

分二 

丑一

（分

別廣

說）

分四 

寅一、行為

所攝六法 

佛無誤暴音，無有忘失念，無有不定心，

亦無種種想，無有不擇舍。 

寅二、證悟
所攝六法 欲正勤念慧，解脫解脫智，及見無退失。 

寅三、事業所攝三法 諸業智為導。 

寅四、智慧所攝三法 於時智無障。 

丑二、歸納宣說 如此十八法，佛與他不雜。 

子二、對應解

說作用及獲

得之理 

佛無誤暴音，忘失及意動，異想與隨舍，欲樂與正勤。 

正念無垢慧，恆常而解脫，普見所知義，解脫智無失。 

彼之三事業，皆智先隨行，無礙廣大智，恆常入三時。 

證無畏為眾，轉大妙法輪，具大悲勝者，佛陀所證得。 

癸二、對應比喻 
地等所具法，法爾非虛空，虛空無障等，彼相色無有。 

地水火風空，等同世間共，不共微塵許，世間亦不共。 

辛二

（廣說

他利世

俗色身

具有之

異熟果

功德）

分二 

壬

一、

宣說

所表

相分

類 

善住及輪相，廣足踝不露，指趾皆纖長，手足網縵相，皮膚柔嫩妙，

身體七處高，股肉如鹿王，密藏如大象。上身如獅子，肩膊無間豐， 

肩頭圓手柔，圓潤無高下。臂長潔淨身，具足光環相，喉如無垢螺，

頜輪如獸王。齒四十平等，純淨齒齊密，清淨齒平整，臼齒最鮮白。 

舌廣無邊際，無思最上味，自然梵音聲，迦陵頻迦音。 

紺目牛王睫，面嚴淨白毫，頭頂髻淨薄，眾尊膚金色。 

汗毛善妙細而柔，一一右旋皆上靡，發如無垢藍寶石， 

猶如涅珠大樹輪。普賢無喻大仙人，堅身具無愛子力， 

不可思議三十二，此說本師人王相。 

壬二、對應能表
（詮）比喻歸納 

無雲之月色，秋碧湖中見，佛子遍主色，佛壇城中見。 

庚三、由說彼等聖教證悟之理 六十四功德，此等各具因，如依珍寶經，了知斯次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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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第三 功德品 戊三（證悟分支功德之義）分二（總 2 表） 

戊

三

（

證

悟

分

支

功

德

之

義

）

分

二 

己

二

（

抉

擇

分

別

功

德

）

分

四 

庚
四
（
歸
納
喻
義
宣
說
）
分
二 

辛一、總說喻義等同之因 不變與不弱，無等無動故，以金剛獅子，虛空水月說。 

辛
二
（
彼
等
對
應
分
別
宣
說
）
分
二 

壬
一
（
宣
說
離
系
果
法
身
功
德
）
分
二 

癸
一
（
分
別
以
比
喻
表
示
之
理
）
分
三 

子一（以金剛表示
力之理）分二 

丑一、各自表示之理 
諸力中六力、三一依次第， 
遣除所知障，等至及習氣， 
穿破摧為斬斷，如鎧牆林故。 

丑二、共同表示之理 
堅精穩不戲，佛力如金剛，
精藏故堅韌，穩固故精藏，
不毀故穩固，不毀如金剛。 

子二（以獅子表示無畏之理）
分二 

丑一、略說 
無畏無待故，穩故圓妙力，
能仁獅如獅，眷會中無畏。 

丑二、廣說 

現知一切故，無所畏懼住，
淨眾亦不等，照見故無待。 
意於一切法，一緣故穩固，
無明習氣地，逾越故具力。 

子三、以虛空表示不共法之理 

世間及聲聞，行一邊具慧，
自生愈上慧，細故喻有五。 
世生存因故，同地水火風，
超越世出世，法相如虛空。 

癸二、歸納無別之理 
彼等三十二，功德法身立，
如寶珠寶光，形色無別故。 

壬二（宣說異熟果色身
功德）分二 

癸一、妙相安住二身之理 
見能滿足德，是謂三十二，
依於幻化身，圓滿受用身。 

癸二、以月喻表示色身之理 
離淨遠近者，世間佛壇城，
如水空月色，見彼有二種。 

 
表 4-1：第四 事業品 戊四（能證方便事業之義）分二（總 4 表） 

科判 頌詞 

第
四
 
事
業
品 
 
戊
四
（
能
證
方
便
事
業
之
義
）
分
二 

己
一
（
宣
說
任
運
不
間
斷
之
理
）
分
二 

庚一（略說）分二 

辛一、略說任運自成之義 
化界化方便，化界調化事，
彼境應時往，遍主恆任運。 

辛二、略說不間斷之義 

具勝功德珍寶聚，智水大海福慧日，
無餘決定修行乘，無中邊廣如空遍。
佛見無垢功德藏，於諸眾生皆無別， 
以佛大悲風吹散，煩惱所知之雲霧。 

庚
二
（
廣
說
）
分
二 

辛一、任運自成之義 

何者依何化，何為何處時，
無彼分別故，能仁恆任運。 
於何所化界，依眾方便化，
所化之所為，何處與何時。 

辛二（不間斷之義）分五 

壬一、宣說名稱分類 
出離彼顯示，彼果彼攝受，
彼斷彼障緣，無有分別故。 

壬二、解說義本體 

出離即十地，二資是彼因，
彼果勝菩提，菩提攝眾生。 
無量障煩惱，隨煩惱習氣，
諸時摧彼緣，即是大悲心。 

壬三、以比喻表示彼等之理 
當知此六理，依次如大海，
日輪及虛空，寶藏雲與風。 

壬四、廣說喻義（對應） 

具智水德寶，故地如大海，
有情生存故，二資如日輪。 
廣無中邊故，菩提如虛空，
真佛法性故，眾生界如藏。
客塵遍不成，故惑如雲聚， 
散彼近住故，大悲如狂風。 

壬五、歸納不間斷之理 
依他而出離，自見眾生同，
事業未圓故，有際不間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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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第四 事業品 戊四（能證方便事業之義）分二（總 4 表） 

戊
四
（
能
證
方
便
事
業
之
義
）
分
二 

己
二
（
以
比
喻
決
定
）
分
四 

庚一、總括以比喻分類 
如帝釋天鼓，雨雲與梵天，
日輪如意寶，迴響虛空地。 

庚
二
（
對
應
意
義
各
自
本
體
）
分
九 

辛
一
（
以
天
王
喻
決
定
示
現
神
變
之
理
）
分
三 

壬
一
（
雖
無
分
別
也
成
他
利
之
理
）
分
二 

癸一（解說能表
喻本體）分四 

子一、清淨大地顯現影像之理 

猶如淨琉璃，自性此地上，
淨故見天王，天女會眾俱。 
美妙尊勝宮，彼天境處外，
無量宮種種，以及眾天物。 

子二、依彼行善業之理 

爾後男女眾，安住地上者，
得見彼顯相，而發如是願， 
願我等不久，猶如此天王。
是為獲得彼，真實行善住。 

子三、依彼業獲得所欲（求）
果位之理 

彼等依善業，雖不了此相，
如是顯現理，此逝轉天界。 

子四、無勤成義之理 
彼相無分別，亦無有動搖，
然於地上者，具有大意義。 

癸二
（解
說所
表義
本體）
分四 

子一、清淨
心顯現色身
之理 

信等無有垢，修信等功德，自心現佛陀，妙相具隨好。 
散步及站立，安坐及安眠，作種種威儀，宣說寂滅法。 
不說而入定，行種種幻變，具大威光尊，眾生得現見。 

子二、成就所求果位之理 
見彼亦希求，為佛極力行，
彼因真實行，能得所求果。 

子三、無勤也有義之理 
彼現亦無有，分別及動搖，
如此於世間，亦以大義住。 

子四、次第（獲）得究竟法身之理 

異生雖不知，此乃自心現，
如此見色身，彼等亦具義。 
次第依見彼，安住此乘者，
將以慧眼見，內勝義法身， 

壬二、善加對應宣說彼
理 

地離餘慘境，無垢之琉璃，明妙具珠寶，離垢妙功德。 
上平淨故現，種種天王影，漸離地功德，彼復不顯現。 
為得彼事樂，齋戒佈施等，男女之眾人，以信散花等。 
為得淨琉璃，心現能仁王，具有極喜心，佛子發大心。 

壬三、歸納宣說無生滅
之理 

如淨琉璃地，現天王身影，眾生淨心地，映現佛身影。 
眾前影現沒，隨無濁濁心，如世顯現相，不見有與壞。 

辛
二
（
以
天
鼓
喻 
決
定
（
宣
）
說
教
言
之
理
）
分
三 

壬一
（如
天鼓
般說
妙法
之理）
分二 

癸一（廣說喻
義等同之理
由）分三 

子一、無勤之理 

如天境天人，以昔白法力，
無有勤作處，意色分別念。 
無常苦無我，寂滅法鼓聲，
屢屢而勸勉，放逸諸天人。 
遍主無勤等，佛語普周遍，
無餘所化眾，於有緣說法。 

子二、由（依）業所生之理 
如天境天人，鼓聲自業生，
能仁所說法，亦由自業生。 

子三、成就寂滅之理 
離勤處身心，鼓聲令行寂，
遠離勤作等，此法令成寂。 

癸二、善加對應歸納 

天城法鼓聲，因生賜無畏，
惑赴沙場時，勝非天除戲。 
世間禪無色，因生盡摧毀，
眾生煩惱苦，說寂無上道。 

壬二（較比
喻更超勝之
理）分二 

癸一、略說 遍眾生利樂，具足三神變，是故能仁音，勝天物鐃鈸。 

癸二、廣說
差別 

天界大鼓聲，不入住地耳，佛鼓聲遍行，輪迴地下界。 
天界多鐃鈸，為增慾火傳，悲尊一妙音，為滅苦火入。 
天妙鐃鈸聲，增心掉舉因，悲尊如來語，勸專思等持。 
總之諸世間，天地安樂因，彼遍照世間，盡依妙音宣。 

壬三、彼等依緣趨入之理 
猶如諸聾人，不聞細微聲，具有天耳者，亦非聞一切。 
細微殊勝法，細微智行境，亦唯無煩惱，具慧者得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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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第四 事業品 戊四（能證方便事業之義）分二（總 4 表） 

戊
四
（
能
證
方
便
事
業
之
義
）
分
二 

己
二
（
以
比
喻
決
定
）
分
四 

庚
二
（
對
應
意
義
各
自
本
體
）
分
九 

辛
三
（
以
雲
喻
決
定
智
悲
周
遍
之
理
）
分
四 

壬一（對
應增長莊
稼之同
法）分二 

癸一、略說
無勤之理 

猶如夏季雲，莊稼茂盛因，雨露無勤中，持續降大地。 
大悲雲中降，佛陀妙法雨，眾善莊稼因，無有分別念。 

癸二、廣說
依緣趨入之
理 

如世入善道，風生雲降雨，悲風眾善增，佛雲降法雨。 
於有大智悲，不染變不變，住空定持海，佛雲善稼因。 

壬二（對應器成之同法）分二 
癸一、比喻 

猶如涼香柔，輕水雲中出，
與地鹽等系，成極多種味。 

癸二、意義 
八聖支甘霖，廣悲雲藏出，
眾相續處別，成具多種味。 

壬三（對
應無觀
待之同
法）分三 

癸一、以三喻
略說 

於勝乘淨信，中等與嗔群，三種如眾人，孔雀與餓鬼。 

癸二、廣說其
義 

春末無雲人，不行空中鳥，夏季雨降地，餓鬼則痛苦。 
大悲雲聚中，法雨現不現，欲法嗔法者，世間彼比喻。 

癸三、無觀待
趨入之理 

大滴雨降下，熱沙金剛火，細微至山者，雲聚不觀待。 
細廣以種姓，智悲之密雲，諸時無觀待，惑淨我見眠。 

壬四
（對
應滅
火之
同法）
分三 

癸一、能滅痛苦
烈火之理 

生死無初始，行彼道有五，不淨無妙香，五趣無安樂。 
彼苦恆如火，刃鹽等觸生，悲雲降妙法，大雨能滅彼。 

癸二、次第生起
能滅——智慧
之理 

了悟天死墮，人有求苦故，具慧亦不求，天王人君尊。 
隨從於智慧，虔信於佛經，此苦此是因，此滅智見故。 

癸三、依了知而修行之理 
當知疾病當斷因，當得樂住當依藥， 
苦因滅彼如是道，當知當斷當證依。 

辛四
（以梵
天喻決
定幻化
之理）
分二 

壬一（於具緣者前示現
之理）分三 

癸一、以無勤等同 

梵天於梵住，無有遷移中，
於一切天境，無勤示顯現。 
佛於法身中，不動於諸界，
眾具緣者前，無勤示幻現。 

癸二、以除罪等同 

梵天恆於宮，不動入欲界，
天人見見彼，亦斷喜對境。 
善逝法身中，不動於世界，
有緣見見彼，恆行除諸垢。 

癸三、觀待緣分等同 
往昔自願力，天人善業力，
梵天無勤現，自生化身同。 

壬二、於無緣者前不現之理 
天降入胎誕生住，王宮喜享靜處行， 
降魔證覺說寂道，無緣眼前佛不現。 

辛
五
（
以
日
輪
喻
決
定
智
慧
散
射
之
理
）
分
四 

壬一、不分別利害之理 
如日熱一時，蓮開睡蓮閉，
開德與閉過，無念聖日同。 

壬二（不分別利他之理）
分三 

癸一、無分別利他之理 

如日無分別，頓時放自光，
令蓮花綻放，令餘得成熟。 
如是如來日，妙法之光芒，
於所化眾蓮，無有分別入。 

癸二、放光利他之理 
法身與報身，菩提空中升，
遍知日智慧，放光於眾生。 

癸三、頓時顯現利他之理 
因於諸清淨，所化水器中，
善逝之日影，頓時現無量。 

壬三（依緣分次第顯現之理）分二 
癸一、略說 

恆時遍一切，法界虛空中，
佛日應機落，所化之山上。 

癸二、廣說 
具千光日升，明世間次第，
落高中低山，佛日漸照眾。 

壬四（較
比喻更超
勝之理）
分二 

癸一、以光超勝之理 
日無照射天邊剎，非除痴暗顯所知， 
悲尊散放多彩光，於眾明示所知義。 

癸二、以作
用超勝之理 

佛至城中時，諸盲人復明，無義眾遠離，見佛得受益。 
墮落三有海，見暗覆痴盲，依佛之日光，得見未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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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4：第四 事業品 戊四（能證方便事業之義）分二（總 4 表） 

戊
四
（
能
證
方
便
事
業
之
義
）
分
二 

己
二
（
以
比
喻
決
定
）
分
四 

庚
二
（
對
應
意
義
各
自
本
體
）
分
九 

辛六（以（摩
尼）寶（珠）
喻決定意密）
分二 

壬一（以
滿願說等
同）分二 

癸一、以無分別滿願之理廣
說 

猶如摩尼寶，無念頓時間，
能滿住境者，各自諸心願。 
依佛如意寶，不同意樂者，
得聞種種法，彼不分別彼。 

癸二、以無勤恆常
安住之理略說 

如摩尼寶無念勤，所求財物賜他眾， 
能仁無勤而應機，利他恆常住世間。 

壬二、以難得
說等同 

海地下摩尼，欲者極難得，劣緣惑困眾，此心難見佛。 

辛七（以迴響
喻決定語密）
分二 

壬一、比喻 猶如迴響聲，他者覺知現，無分別造作，不住外與內。 

壬二、意義 如是如來語，他者覺知現，無分別造作，不住外與內。 

辛八（以虛空喻決定身密）
分二 

壬一、比喻 
少無無顯現，無緣無所依，超眼境無色， 
無示之虛空，雖見高與低，然彼非如是。 

壬二、意義 如是雖見佛，然彼非如是。 
辛九（以大地喻決
定大悲趨入之理）
分二 

壬一、比喻 如地生一切，依於無念地，增長穩固廣。 
壬二、
意義 

依無分別念，圓滿佛大地，眾生諸善根，無餘得增長。 

庚
三
（
以
說
必
要
攝
義
）
分
二 

辛一
（必
要及
喻義
之分
類）
分四 

壬一、成辦必要及最
極必要之理 

未見無勤作，而行何事故，為斷所化疑，宣說九比喻。 
此等九比喻，宣說詳解說，是於經藏中，宣說彼必要。 
由聞所生慧，廣大光莊嚴，具慧速趨入，佛陀諸行境。 

壬二、歸納宣說喻義 
彼義是以說，琉璃帝釋影，彼等九比喻，認清彼攝義。 
示現語周遍，幻化散智慧，意語身之密，獲得大悲性。 

壬三、對應三義解說 
滅諸勤作續，無有分別意，如無垢琉璃，現帝釋影等。 
滅勤是立宗，無分別意因，為自性義成，喻帝釋影等。 

壬四、本義無勤作之
理 

此是此本義，示現等九種，本師離生死，無勤盡趨入。 

辛二（解說以
比喻表示之
理殊勝）分二 

壬一、宣說比喻分類 
猶如帝釋天鼓雲，梵天日輪摩尼珠， 
迴響虛空地有際，無勤利他瑜伽知。 

壬二、對應意
義解說 

示現如寶現天王，善妙傳授如天鼓，遍主智慧大悲雲，
遍及有頂無量眾。如梵無漏處不動，示現眾多幻化相， 
如日智慧放射光，如净摩尼宝珠意。佛语无字如回响，  
身如空遍無色常，大地眾生善法藥，一切之基是佛地。 

庚
四
（
複
次
歸
納
宣
說
差
別
）
分
二 

辛一（色身雖現生滅然
法身無生滅之理）分二 

壬一、以天王比喻無生滅之理 

如淨琉璃心，現見佛陀因，
不為不信退，信根得增長。 
善根生滅故，佛陀色生滅，
能仁如帝釋，法身無生滅。 

壬二、一切不間斷之理 
如是無勤作，法身無生滅，
於世永行持，示現等事業。 

辛二（以同法雖顯現等同然以不同超勝
之理）分二 

壬一、略說 
此諸比喻攝，義是此次第，
前後由斷除，違品法而說。 

壬二、廣說 

佛陀如影像，無音非同彼，
如天鼓非能，普利非同彼。 
如密雲非斷，無義種非同，
如大梵天非，永熟非同彼。 
如日非永久，驅暗非同彼，
如摩尼寶非，難得非同彼。 
如迴響緣生，亦非與彼同，
如虛空非是，善基非同彼。 
世間出世間，眾生諸圓滿，
彼處之所依，是故如大地。 
依於佛菩提，生出世道故，
善業道禪定，無量及無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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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第五 利益品 丁三（彼等功德）分二  
科判 頌詞 

第
五
 
利
益
品 
 
丁
三
（
彼
等
功
德
）
分
二 

戊
一
（
以
贊
（
嘆） 
殊
勝
方
式
略
說）
分
二 

己一、四處難證之理 佛性佛菩提，佛法佛事業，淨眾尚不思，此是佛行境。 

己二
（證
彼得
大利
益之
理）
分二 

庚一
（超
勝其
他方
便善
法之
理）
分二 

辛一、略說 具慧信佛境，佛眾功德器，喜無思功德，勝眾生福德。 

辛二
（廣
說）
分三 

壬一、超勝
佈施之理 

希求菩提者，金剎嚴寶珠，等同剎塵數，每日恆供佛。
他聞此一句，聞已覆信解，此得施生善，更多之福德。 

壬二、超勝
持戒之理 

具慧求無上，菩提多劫中，身語無勤作，守護無垢戒。
他聞此一句，聞已覆信解，此得戒生善，更多之福德。 

壬三、超勝
修行之理 

誰此除三有，惑火修禪天，梵住至究竟，無變菩提法。
他聞此一句，聞已覆信解，此得禪生善，更多之福德。 

庚二、以獲得殊勝智慧之
方式解說理由 

因施成受用，戒善修斷惑，慧斷諸二障，此勝因聞此。 

戊
二
（
以
其
他
差
別
解
說
彼
）
分
二 

己一、獲得究竟之利益 
安住彼轉依，功德成辦利，是佛智慧境，所說此四處。 
具慧信解有，能力具功德，具有速獲得，佛果之緣分。 

己二
（入
道之
利
益）
分二 

庚一、意樂發殊勝菩提心之
利益 

不可思議境，有我能得果，得具此功德，由信勝解故。 
成欲勤念定，慧等功德器，彼等菩薩尊，恆常近安住。 

庚二
（加
行行
六度
之利
益）
分四 

辛一、圓滿清淨之理 
恆常近住彼，佛子不退轉，福德波羅蜜，圓滿普清淨。 
福德之五度，三輪無分別，圓滿普清淨，斷彼違品故。 

辛二、攝為福德三事
之理 施生福是施，戒生是持戒，安忍禪定二，修生勤遍行。 

辛三、認清違品二障 分別三輪者，彼許所知障，分別慳吝等，彼許煩惱障。 
辛四、以對治得殊勝
智慧之理 慧外無有斷，彼等餘因故，慧勝其基聞，是故聞殊勝。 

 
表 6：甲四（解說圓滿造論事宜）分二 

科判 頌詞 

甲
四
（
解
說
圓
滿
造
論
事
宜
）
分
二 

乙
一
（
廣
說
所
說
義
）
分
三 

丙一
（如何
造論之
理）分
五 

丁一、依何宣說 依可信教理。 
丁二、為何宣說 為自唯清淨，為攝具信解，圓善者說此。 
丁三、以如何方式宣說 依燈電寶珠，日月有眼見，依佛大義法，辯光而說此。 
丁四、所說之本體 具義與法系，斷三界惑語，令顯寂功德，佛語餘反之。 
丁五、恭敬頂戴之理 唯一依佛說，無亂心詮釋，隨得解脫道，頂戴如佛經。 

丙
二
（
斷
除
損
法
之
理
）
分
三 

丁一（認清
清淨方便而
教授（誡）
依止）分二 

戊一、斷除自
我杜撰之理 

此世無何人，智慧高佛陀，如理遍智知，勝真如非餘。 
仙人自安立，經藏不攪彼，毀壞佛理故，亦害微妙法。 

戊二、斷除偏執之理 
煩惱愚者謗聖者，彼執見造輕說法， 
慧不沾彼執見垢，淨衣染變油染非。 

丁二、認清退失之因而教誡
斷除 

劣慧不信善，依邪我慢故，貧妙法障性，不了執了義。 
貪利隨見故，依止背法故，遠離持法故，信劣舍佛法。 

丁三（斷除退
失深法之果）
分二 

戊一、斷除
惡趣之理 

深法何智說，火及猛毒蛇，劊子手霹靂，非應極恐怖。 
火蛇敵霹靂，唯能離性命，非能令墮入，恐怖無間獄。 

戊二、斷除
輪迴之理 

誰屢依惡友，於佛具噁心，殺父母羅漢，行非行破僧。 
若定思法性，從彼速解脫，何人心嗔法，彼焉有解脫? 

丙三、迴向造論福德之理 
三寶淨佛性，淨菩提德業，七處如理說，我得善願眾， 
見具無量光，無量壽佛陀，復法眼無垢，生得大菩提。 

乙二、以講法歸納宣說 
由何為何因，如何宣說何，等流是何者，是以四偈說。
二說自淨法，一說失毀因，爾後二偈頌，則是宣說果。
說眷屬壇城，忍證菩提法，略攝二種果，是以末頌說。 

 

著跋 大乘寶性論，怙主慈氏撰著圓滿。 

譯跋 
具德無喻城大智者婆羅門仁欽多吉之侄子大班智達薩嘉納與譯師釋迦比丘羅丹西繞 
於無喻城由梵譯藏。 
根除諸未證，邪見懷疑暗，善說是日光，善願驅眾暗。 

應持藏法師花丹尊哲與花嘉措二人祈請，雲遊四方、無偏具四依者撰著於覺囊吉祥山靜處， 
願成辦廣大弘法利生事業。願增吉祥！  2019 年 2 月 27 日 譯畢  


